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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察雅县卫健委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县、市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技术标准，并组织实施；

（二）制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协调管理全县卫生资源的配置，制定符合本县社县卫生服务的标准并组织实施；

（三）依据卫生法律法规、标准对全县公共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放射卫生等实施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本县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灭鼠、杀虫消毒药品等健康相关产品质量管理工作；依法监督管理医疗机构，监督实施医务人员执业标准，医疗质量标准和服务规范；依法监督管理血库的采供血和临床用血质量；

（四）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制订对人体健康危害严重疾病的防治规划，组织对重大疾病的综合防治；

（五）制订并实施全县妇幼卫生、优生优育工作的发展规划，落实农村卫生、妇幼卫生、生殖健康工作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全县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和母婴保健专项技术的实施，指导并监督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的实施；

（六）制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医学教育、医学科技的发展规划、指导医学科技成果的普及应用工作；

（七）制订并实施全县卫生人才发展规划和卫生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组织实施卫生机构编制标准；卫生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工作。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促进卫生行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八）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中医药工作方针，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负责全县中医中药工作的行业管理；对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护理、康复、保健等工作实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九）管理全县医疗卫生单位，抓好卫生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本系统干部管理;

（十）建立和完善全县卫生统计、信息系统。管理卫生统计与信息工作;指导和管理卫生行业群团组织的工作;做好本系统信访工作；

（十一）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在县政府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全县卫生技术力量，协助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重大突发疫情，病情实施紧急处置，以及抢救伤病员，防止和控制疾病的发生、蔓延；

（十二）承担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和承担原劳动局的职业卫生监察（包括矿山卫生监察）工作；

（十三）承办县委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2020年纳入察雅县卫健委预算管理不含其它单位。

第二部分

察雅县卫健委2020年度

预算明细表

（表格见附件5）

第三部分

察雅县卫健委2020年度

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0年度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察雅县卫健委2020年收支总预算2248.761036万元。

二、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0年预算总收支与去年相比，工资福利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和公用经费方面支出减少。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结构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用于以下几方面：工资福利支出：105.5478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923169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133.76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2248.761036万元，具体情况安排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105.547867万元；

2、商品和服务支出：7.923169万元；

3、其他资本性支出：2133.76万元。

三、2020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财政拨款预算2248.76103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5.54786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7.923169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133.76万元。

四、2020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由后勤统一安排。

五、2020年度收支预算情况总体说明

2020年度收支总预算2248.761036万元。

六、2020年度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察雅县卫健委2020年收入总预算2248.761036万元。

七、2020年度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0年度支出总预算2248.761036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根据<<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对2020年部门预算中相关名词解释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用于行政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3.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类）医疗保障（款）其他医疗保障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医疗保障方面的支出。

4. 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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